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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护生灵，同心守自然”普法微视频比赛活动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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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背景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核心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行为仍有发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破坏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为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凝聚全民保护合力，提升全社会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意识，特举办本次微视频比赛，以轻量化、高传播的微视频为载体，普及野生动植物知识、公布违法案例、传递保护野生动植物理念，营造全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浓厚氛围。
二、活动目的
1.精准普法。清晰解读野生动植物保护核心法条及公布违法案例，明确禁止行为与法律责任，筑牢公众法律底线。
2.强化意识。用直观内容展现野生动植物生态价值，营造全民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浓厚氛围。
3.全民参与。搭建低门槛创作平台，动员社会各界投身野生动植物保护，传递保护野生动植物理念。
4.深化宣传。依托微视频传播优势，推动形成“法治护生灵，同心守自然”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比赛名称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检察院、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开展2026年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护生灵，同心守自然”普法微视频比赛。
四、参赛选手要求
面向全国范围内在校学生、自媒体创作者、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等群体及个人，年满16周岁、职业不限、每部作品参赛选手不超过四人。（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参与一、二、三等奖及野生动植物保护优秀公益诉讼及刑事案件案例奖的评选。）
五、比赛内容要求和参加方式及评选流程
1.内容合规要求
紧扣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四个主题之一，符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禁违法、低俗、暴力、虚假内容。作品需走进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进行拍摄，作品所有素材来源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记录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2.核心创作方向（四选一即可）
2.1法条解读：普及禁猎、禁杀、禁食用、禁非法交易、禁破坏栖息地等规定；
2.2科普宣传：聚焦武陵源辖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解读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结合武陵源生态环境，阐释野生动植物对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核心价值，普及“保护一个物种就是保护一片生态”的科学理念；
2.3以案释法：结合张家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益诉讼及野生动植物刑事犯罪典型案例，强化法律震慑、明晰法律后果；
2.4纪实正能量：聚焦武陵源区一线守护者，记录野生动植物保护实干举措，赓续生态保护初心，传递绿色守护力量。
原创硬性规定：作品为原创未公开发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支持AI创作，无版权侵权；抄袭、盗用素材直接取消资格，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负。
3.参赛流程
3.1提交规范
邮件主题：野生动植物保护普法微视频+作者名称；
打包文件：参赛视频+作品简介+参赛报名表（姓名/ 团队、电话、身份证号、通讯地址）；
提交邮箱：3352274923@qq.com；
限制：参赛个人或队伍仅限提交1部作品，多投无效。
3.2报名投稿：征集期内按要求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系统自动拒收；
3.3初审筛选：初审团审核主题、格式、合法性，剔除不合格作品；
3.4综合评审：（分为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取总值）
网络投票（20%）：入围作品在自己的抖音短视频平台按要求发布，（发布要求：关注并@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武陵源检察、@武陵源发布并且加上话题#法治护生灵，同心守自然），届时由举办方创建二维码投票平台，参赛者自行宣传并投票，网络投票截至6月16日24时，以截至该时的作品票数排名计算，第一名为100分，每下降一个名次，递减1分计算；
专家评审（80%）：由林业、法律、媒体、科普教育专家及景区代表组成评审团，按评分标准独立打分；
[bookmark: _GoBack]3.5结果公示：公示获奖信息3天，接受监督，无异议后正式公布；
3.6视频推广：部分获奖作品用于公益宣传等非商业使用。
4.评分标准：
	评审维度
	分值
	评分细则

	内容契合度
	35
	紧扣四个主题之一、无偏离、主题鲜明

	创意创新性
	25
	形式新颖、视角独特、吸引力强

	画面表现力
	15
	画质清晰、剪辑流畅、音效适配

	传播价值
	25
	感染力强、易共鸣、适合微视频传播


六、版权与责任
1.参赛者保留作品署名权；
2.主办方享有参赛作品非商业使用权，可用于普法宣传、公益展播、媒体报道等非商业使用，无需额外支付报酬；
3.投稿即视为同意本条款，如有侵权，相关法律责任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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